
○○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請延展辦理相關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許可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2.13. （89）公聯字第007號許可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13日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局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合作社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合作社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財團法人○○中心

代表人：○○○

　　　　申請事項

一、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延展項目如左：

（一）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

（二）集中帳務處理、清算信用卡業務。

（三）不定時聯合採購信用卡。

（四）共同委託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處理中心）代辦信用卡（

　　　含國際卡及國內卡）有關之特約商店推廣及收單業務中之：

　　1.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查核授權。

　　2.提供特約商店制式簽帳作業用品。

　　3.受理特約商店請款及帳單、帳務處理。

二、聯合時間：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許可內容

一、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許可展延項目如左：

（一）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

（二）集中帳務處理、清算信用卡業務。

（三）不定時聯合採購信用卡。

（四）共同委託處理中心代辦信用卡（含國際卡及國內卡）有關之特約商

　　　店推廣及收單業務中之：

　　1.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查核授權。

　　2.提供特約商店制式簽帳作業用品。

　　3.受理特約商店請款及帳單、帳務處理。

二、聯合時間：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關於不定時聯合採購信用卡部分，其採購卡片之規格應公開。

四、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申請人之一自行開

　　辦或退出該系統或參與其他信用卡發卡組織，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本

　　聯合行為；參加事業若有增減，應將參加事業相關資料報本會備查。

五、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之強制性規定，或

　　有礙他事業之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六、本件許可期限屆滿，如有正當理由再申請展延期限者，最遲須於期限

　　屆滿前三個月向本會提出申請。

　　　　許可理由

一、關於「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及「不定時聯合

　　採購信用卡」，基於左列理由，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規定，應予許可：

（一）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係參照國際信用卡規格

　　　及其作業流程、機具設備，須規格固定，方能配合安裝於各特約商

　　　店及會員銀行營業場所端末機設備，得在同一機器內辨識聯合信用

　　　卡等各種卡片規格，以確認其資料完成交易；又聯合信用卡持卡人

　　　依據「聯合及梅花圖」服務標章，得以辨識聯合信用卡中心所屬特

　　　約商店，進行簽帳交易，並使商店易於辨識卡片，從而分別真、偽



　　　卡，使授權、製卡作業因規格統一，而不須有多種投資，可有效運

　　　用設備、系統，以達最大效益。

（二）各會員銀行於有卡片需求時，由處理中心聯合整批採購，較單一會

　　　員銀行逐筆購買卡片成本為低。

二、關於「集中帳務處理、清算業務」，目前該項業務係由財政部政策責

　　成處理中心辦理，透過統一、集中之信用卡帳務處理作業機制，可達

　　成降低營運成本、提高服務品質及增進效率之目的，合於公平交易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

　　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規定，應予許可。

三、關於共同委託處理中心代辦信用卡（含國際卡及國內卡）特約商店推

　　廣及收單業務中「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查核授權」、「提

　　供特約商店制式簽帳作業用品」及「受理特約商店請款及帳單、帳務

　　處理」，因有資訊利用、作業方便之利益，合於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

　　格或型式者。」規定，應予許可。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本許可決定，得於本許可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許可決定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


